《绿色食品 江苏浙江葡萄生产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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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体标准的制定背景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鲜食葡萄生产国和消费国。近年来，我国葡萄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70万公顷以上。2024年，全国葡萄总产量达到1672.64万吨，占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其中近9成为鲜食葡萄。全国除了海南省外，其余30个省份都有葡萄的规模化生产，产量排名前5位的省份是新疆、河北、山东、云南和陕西，5省葡萄产量占全国一半（2023年数据）；种植面积上位居前5位的省份是新疆、陕西、河北、河南和云南，占全国葡萄种植面积的40%以上。从鲜食葡萄流通来看，多元品种格局和季节性调配机制已经形成，葡萄主要品种包括阳光玫瑰、夏黑、巨峰以及一些传统优势的地方名特优品种。
江苏浙江地区地处长三角核心区域，靠近上海、杭州等高端消费市场，是我国设施葡萄栽培最早起步、技术最成熟的区域之一，葡萄产品优质化率比较高，绿色有机葡萄产品认证比例大，区位市场优势明显，葡萄种植效益显著。2023年，江苏、浙江地区葡萄产量358万吨。江苏浙江地区在葡萄品种优化、生产田间精细化管理、设施提档升级方面比其他地区更胜一筹，但也面临品种结构单一，同质化竞争激烈的问题。同时，江苏浙江地区夏季高温高湿，尤其到6-9月台风暴雨频发，对设施葡萄控温控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而现有设施装备简陋，控制能力低，抗灾能力差。另外，由于劳动力短缺，葡萄种植生产成本高企。
绿色食品以生产绿色化、产品优质化为主要特征，发挥质量品质“拉高线”作用，是优质农产品的代表。因此，绿色食品在鲜食水果方面设定了更为严格的标准。如在《绿色食品 温带水果》标准规定了葡萄果实外观、病虫害、气味、成熟度等感官要求，也规定了葡萄可溶性固形物、可滴定酸等品质指标。但该项标准在适配江苏浙江地区独特气候、土壤条件及品种特性上针对性不足，难以完全满足区域精细化生产需求，需要配套相应的绿色食品区域性生产操作规程。
为衔接绿色食品相关产品标准，推动绿色食品标准在现实生产中落地，特制定《绿色食品 江苏浙江葡萄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填补通用标准在区域适配性上的空白，为江苏浙江地区绿色食品葡萄生产种植精准技术指引，促进当地葡萄产业绿色化、标准化、优质化发展，助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
二、团体标准的任务来源、起草单位、起草人
（一）任务来源
本团体标准任务源于国家农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导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农产品品质评价和认证制度”；《种植业“三品一标”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年)》等文件要求聚焦优势产区，推进标准化种植，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乡村生态振兴的指导意见》（2024）要求“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水果优质化发展推进方案》（2025）要求进一步提升水果质量安全水平,增加优质水果供给,推动水果业向质量导向转型升级。为了落实上述工作部署，结合我国葡萄产业产区差异显著、现行通用标准针对性不足的现状，填补区域绿色食品葡萄生产规程空白，顺畅衔接绿色食品相关产品技术标准，特确立本团体标准制定任务。
（二）起草单位
* 
（三）主要起草人
*
三、团体标准的编制情况
（一）文献收集和调研
1.查阅了《育果袋纸》（GB/T 19341）《葡萄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NY/T 4246-2022）《设施葡萄栽培技术规程》（NY/T 3628-2020）《避雨栽培葡萄生产质量安全控制技术规范》（DB43/T 3240-2025 ）等国家标准、农业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以及相关参考文献。
2.对《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则》《绿色食品包装通用准则》《绿色食品储藏运输准则》《绿色食品温带水果》等绿色食品技术标准进行分类研究；
3.对江苏浙江地区葡萄生产产前、产中、产后等生产信息进行调研和分析。
4.对葡萄种植生产过程关键控制点对葡萄质量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
（二）工作过程
本团体标准的制定经过成立起草工作组、调研收集资料、标准研讨编写、公开征求意见、标准评审5个环节。
1.2025年12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江苏省绿色食品办公室、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浙江省农产品绿色发展中心等单位共同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了工作内容、工作组成员、任务分工和进度计划。
2.2025年12月-2026年3月，深入调研，收集资料。
标准起草工作组收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献、技术标准及葡萄生产种植信息等，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分析，为标准起草工作夯实基础。
3.2026年1月-3月，起草标准。
标准起草工作组在进行了充分细致的研究和资料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本标准的编写提纲、编写原则、内容和起草人员，拟定了团体标准初稿草案，标准起草工作组及时召开内部讨论会，对标准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4.2026年4-5月，征求意见，完善标准文稿
完成团标文稿初审，完善绿色食品标准及规范性要求等；5月发起专家评估会议，综合专家评估意见，修改标准文本，形成送审稿。
5.2026年6月，公开征求意见，修改标准文本，形成送审稿。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在协会官网、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公开《绿色食品 江苏浙江葡萄生产操作规程》
四、团体标准的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bookmark: OLE_LINK1]本标准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编制。
必要性原则。标准编写过程中坚持必要性原则，文件中绿色食品葡萄生产涉及的专有名词，在术语和定义部分给出具体解释，且不增添不必要的术语。
适用性原则。标准编制过程中坚持适用性原则，结合葡萄生产过程关键控制点，包含园地要求、栽培方式与架式、建园、土肥水管理、花果管理、树体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生产废弃物处理、整理与储藏及生产档案管理等全过程的指标，便于后续生产实际应用。
科学性原则。根据葡萄生产过程实际标准应用，依据科学试验、田间生产实录、病虫害防治效果、果实质量等，确定绿色食品葡萄生产规程参数，同时关注绿色投入品及种植新技术等的发展变化，通过不同维度，协助完善生产操作规程制定。
（二）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了江苏和浙江绿色食品葡萄生产的园地要求、栽培方式与架式、建园、土肥水管理、花果管理、树体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生产废弃物处理、整理与储藏及生产档案管理。本文件适用于江苏和浙江的绿色食品葡萄生产。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涉及必须引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3.技术规程原则
技术规程过程遵循适用性原则、协同一致原则、产品安全原则。
4.技术规程主要内容
技术规程对园地要求、栽培方式与架式、建园、土肥水管理、花果管理、树体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生产废弃物处理、整理与储藏及生产档案管理等11个葡萄种植生产过程关键控制点进行明确的标准要求。
5.标准附录
根据江苏浙江地区绿色食品葡萄生产过程中主要病虫害防治需求，附录《绿色食品 江苏浙江葡萄生产主要病虫害防治推荐农药使用方案》。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国际国外同类标准采标情况。
六、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情况
     无。
七、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水平，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无。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标准起草组
2026年1月16日
